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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更好發揮公屋商鋪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提出書面質詢

  最近政府向立法會介紹《東區-2詳細規劃草案》，當中提出依託住宅裙
樓設置商鋪，幷考慮將部分商鋪用作支持中小企業發展。本人認爲，公
屋商鋪是增加政府收入的一個來源，也是爲社區提供多元服務的一個空
間，因此它的價值除了體現經濟效益之外，亦應兼顧社會效益。
 
  除支援中小企之外，近年社會亦十分關注如何支持發展社會企業、青創、
文創和科創等有利社會服務及促進經濟多元化的經營者。倘若能夠運用
好公屋商鋪的資源，相信能够促進有關的發展外，亦有助爲社區提供多
元服務，增加社區就業，透過支持自力更生起到支援弱勢，社會樂見其
成。因此，希望政府能夠就包括新城A區在內的公屋商鋪做好使用規劃。
 
  另一方面，根據第28/92/M號法令規定，公屋商鋪租賃，未指定用途的，
須進行公開招標，判給按照市場機制，實行價高者得。如果法令不改，
參照過往經驗，難以針對性扶持一些擬協助對象。此外，由於近年政府
招標頻率不高，如最近一次招標與上次相隔兩年多，以及針對部分商鋪
的配套不足致使無人競標或出價低於所訂定最低價，按規定則從拍賣中
撤回有關的投標，導致一定數量的商鋪長期空置，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，
希望政府適時作出改善。
 
  因此，現提出如下質詢：
 
  一、去年政府已經針對新城A區商鋪開展相應的商業用途使用規劃研究，
以優化營商環境及完善商業配套，對此，請問目前有關研究進展如何？
針對新城A區的商鋪，除支援中小企發展外，能否爲有意發展社會企業、
青創、文創和科創等有利經濟社會發展的經營者提供政策支持？鑒于現
時法令中價高者得之下難以實現有關的支援，政府會否進行修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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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針對公屋商鋪空置的情況，為減少空置率，避免資源浪費，政府有
何最新的改善措施，會否考慮提升招標的頻率，如定期每半年實施一次
招標，幷將有關招標的信息透過網絡專頁進行公布？另外，參考香港的
做法，針對已空置一段頗長時間、兼且至少三次未能以公開招標租出的
鋪位或檔位，可實行額外免租優惠；額外免租期會因應舖位或檔位的空
置期長短而定。對此，政府會否考慮參考有關做法以加大招標吸引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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